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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四个部门手续全部办理完成的项目 26 个，办结率 40.6%。发改应办 62 项，已办 39 项，办结率 62.9%。国土应办 30 项，办理初选 2 项，已办结 17 项，办结率 63.3%。住建应办 32 项，已办 24 项，办结
率 75%。环评应办 44 项，办理初审 5 项，已办结 19 项，办结率 54.5%。

按照县委县政府对县级以上重点项目督查推进“一月一通报”的工作安排，现将发改、国土、住建、环保四个主
要职能部门对县级以上 64 个重点项目审批办理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截止 4 月底，64 个县级以上重点项目全部办结立项、土地、规划、环评四项审批手续的有 26 个，办结三项审批

手续的 22 个，办结二项审批手续的 12 个，办结一项审批手续的 2 个，未办理审批手续的 2 个。
二、各职能部门审批手续办理情况
发改局应办 62 项，已办 39 项，办结率 62.9%。
国土局应办 30 项，办理初选 2 项，已办结 17 项，办结率 63.3%。
住建局应办 32 项，已 24 项，办结率 75%。
环保局应办 44 项，办理初审 5 项，已办结 19 项,办结率 54.5%。

三、具体工作要求
各职能部门要严格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要求，扎实推进 2015 年全县重点项目工程建设，落实工作责任，进一步

优化服务流程，积极主动地为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环境，坚决杜绝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行为；严格执行“重点项目
24 小时直通车制度”，确保对项目推进中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有效解决；继续执行项目“集中审批制度”，发改、国
土、住建、环保等部门要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、限时办结制、过错责任追究制，为项目的落地、开工、建设提供方便、
快捷、高效的服务，对需要到省、市办理手续的项目，相关职能部门要对口领办、陪办、帮办，确保重点工程项目顺利
实施，尽快投产达效。

附：重点项目四部门审批办理情况明细表
中共沁县县委督查室
2015 年 5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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